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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第十六（一）條而設置之主要股東
登記冊，顯示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接獲下列
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10%或以上重大權益之通知。

名稱 所持普通股份數目

鄧氏企業有限公司 122,400,000（附註 (i)）
Rich Land Property Limited 41,250,000（附註 (ii) & (vi)）
Kinlington Agents Limited 41,250,000（附註 (iii) & (vi)）
Simple Message Limited 41,250,000（附註 (iv) & (vi)）
Mosman Associates Limited 41,250,000（附註 (v) & (vi)）

附註：

(i) 鄧氏企業有限公司乃 122,400,000股股份之法定及實益擁有人，
並由 Rich Land Property Limited、 Kinlington Agents Limited、 Simple
Message Limited及 Mosman Associates Limited全資擁有。

(ii) Rich Land Property Limited乃由一項全權信託全資擁有之公司，
（除其他人外）鄧偉林先生及其某些家族成員為該全權信託之
受益人。

(iii) Kinlington Agents Limited乃由 一項全 權信 託全資 擁有 之公司，
（除其他人外）鄧強林先生及其某些家族成員為該全權信託之
受益人。

(iv) Simple Message Limited乃由一項全權信託全資擁有之公司，（除
其他人外）鄧耀先生及其某些家族成員為該全權信託之受益
人。

(v) Mosman Associates Limited乃由一項全權信託全資擁有之公司，
（除其他人外）曹麗娟女士及其某些家族成員為該全權信託之
受益人。

(vi) Rich Land Property Limited, Kinlington Agents Limited, Simple Message
Limited及 Mosman Associates Limited分別透過鄧氏企業有限公司
間接及直接各自擁有 41,250,000股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權益名冊並無記錄其他擁有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 10%或以上權益之人士。


